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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推进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4 日

主要内容：

▲李玛琳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全省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

动”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督办推进会《暗访专题片》

制作工作

▲牵头单位稳步推进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动”

▲省直部门积极推进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动”

▲各州、市、县、区持续推进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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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动要情

5 月 21 日，李玛琳副省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全省爱

国卫生“7 个专项行动”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督办推进会《暗

访专题片》制作工作，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二、“7个专项行动”推进情况

（一）5 月 14 日至 18 日，省推进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组对玉溪市进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省

级复审、对澄江市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技术指导。

（二）近期，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对 16 个州（市）32 个县（市、

区）开展城乡人居环境提升暨“清垃圾、扫厕所、勤洗手”专项

行动督查检查工作。赴玉溪市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小型热解设施建

设运营情况实地调研。

（三）截至 5 月 18 日，全省公共场所清洁消毒巩固提升监

督检查覆盖率 93.86%。其中，“八类”重点场所监督检查完成

总数的 94.94%，卫生质量抽检完成总数的 66.78%，立案查处 368

件。5 月 12 日至 14 日，省卫生健康委派出 2 名专家，配合省电

视台对“常消毒”专项行动进行暗访评估。5 月 17 日至 19 日，

派出专家赴丽江市华坪县对“社区健康倡导与行为干预”进行调

研，指导健康促进县区建设。

（四）省市场监管局全面落实局领导分片包保责任，组成由

局领导带队的 8 个督查组，对全省各州市“净餐馆”、“管集市”

专项行动情况进行深入督查调研，全面推进半年集中攻坚行动。

三、省直部门推进情况

（一）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开展为期 3 个月的农村公路沿线户

外广告“假乱俗”乱象清理整治，截至 5 月 18 日，完成全省农

村地区交通沿线户外广告“假乱俗”乱象清理整治 5471 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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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二）过去一周，云南广电台播出新闻 14 条，公益广告及

标语 673 条（次），新媒体平台发布稿件 68 条；云南日报刊发

相关稿件 4 篇，新媒体平台发布稿件 6 条；云南网“两微一端”

发布相关稿件 48 篇，“学习强国”云南学习平台转载稿件 8 篇，

“云南发布”微博、微信编发稿件 10 条，省政府门户网站转载

稿件 12 篇。

四、州、市、县、区推进情况

（一）昆明市将爱国卫生“7+1专项行动”相关内容纳入网

格化巡查管理，并及时通报综合监督处置情况。目前，共完成上

报案件处置结案14070件，结案率90.35%。

（二）昭通市盐津县完成县直 78 家机关单位办公区域和网

格区域环境卫生检查评比工作，并进行“红、黄、黑”榜排名，

在全县范围内进行通报。

（三）红河州个旧市结合在职党员干部“双报到”，通过构

建“管理网格化、问题清单化、整改属地化”工作体系，以网格

责任单位专职力量为基础、志愿力量为骨干、专群结合为原则，

全市 312个企事业机关单位每日安排不少于 30%的本单位工作人

员佩戴“网格管理员”红袖套到所在网格进行志愿服务活动，形

成“网格化布控、精细化管理、社会化参与”的爱国卫生“7 个

专项行动”工作新机制。

（四）楚雄州双柏县组织全县双柏籍干部回到原籍所在村

组，开展干部大返乡入户走访，向群众宣传爱国卫生“7 个专项

行动”知识，组织群众开展村庄环境卫生大整治活动。

（五）普洱市思茅区制定餐饮服务环境卫生全改善“以奖代

补”方案，建立帮扶激励机制，积极推进“净餐馆”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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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理州建成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动”智慧化管理平

台，构建覆盖全州 12 县市的“一网二图四平台”（“州—县—

镇（乡）—村（社区）—组—户”六级联动电子网格组织架构，

爱卫网格地图、点位数字地图，业务管理平台、综合数据平台、

考核监督平台、群众监督平台）核心版块，推动城乡卫生管理精

细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七）德宏州芒市举行大河滨河健康步道启动仪式暨“一起

健步走 共建文明城”活动，积极推进“众参与”行动，促进群

众养成健康文明生活新方式。

（八）怒江州泸水市将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动”纳入“学

党史办实事、进网格解难题”现场督导活动，采取直击现场、直

面问题、现场办公的方式，有效解决 120 多个难点痛点问题。

（九）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以健康一条街（林卡街）65 户餐

饮服务单位为试点，通过在就餐环境、后厨安装摄像头，在就餐

公共区域安装显示大屏，并将监管平台接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指

挥调度平台，全面推进可视化监管，实现共管共治。

分送：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领导。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

公厅，省委督查室、省政府督查室。

云南省推进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各州、市、县、区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云南省推进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4 日印发


